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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112.11.7經新北市政府核准在案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核
准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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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聽
會
辦
理
公
告
及
通
知
方
式

▓刊登報紙
依循「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辦理公聽會之規定，將
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於十日前刊登報紙三日(113年7月15日
~113年7月17日)。

▓張貼公告
依循「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辦理公聽會之規定，將
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於十日前張貼於里辦公處公告牌及周邊
主要出入口。

▓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通知
於113年07月19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方式寄予相關權利人，
並將公聽會資訊傳單以平信寄發方式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專屬網頁
https://reurl.cc/YW6aGa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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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團
隊
分
工

▓實施者
高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鄭阿明）
聯絡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1段188號3樓
統㇐編號：83618135
電 話：（02）2920-7787
傳 真：（02）2921-9697

▓顧問團隊
1.都市更新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郭建興）
聯絡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1號4樓之1
電 話：（02）8923-6788

2.建築規劃設計
陳廷杰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陳廷杰）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605號2樓
電 話：（02）2507-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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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利
變
換
範
圍

比例(%)人數(人)比例(%)土地面積(㎡)土地權屬
100.0077100.001,840.00私有土地
100.0077100.001,840.00合 計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
52巷、文化路113巷
23弄及文化路113巷
13弄所圍成之部分區
域 ， 屬 於 非 完 整 街
廓。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
469-1 、 470~475 、
483~515地號等40筆
土地，總 計1,840.00
平方公尺。土地權屬
皆為私有

仁
愛
路
52
巷(
8
米)

1,840.00㎡

更新單元範圍

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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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有
土
地
︑
權
利
關
係
人
及
舊
違
建
戶
處
理

▓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
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之面積

本權利變換範圍內無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
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

▓更新前權利關係人

本權利變換範圍同更新單元範圍，更新前原土地所有權
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共計77位；另本權利變換範圍內除
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外，查無地上權、三七五租約...

等他項權利關係及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戶。

▓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

本權利變換範圍內無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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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後
土
地
使
用
及
建
築
計
畫

(1)地下5層、地上21層，RC構造

(2)1樓為門廳、管委會空間及自行車

停車空間。

(3)建蔽率39.14％、容積率 494.99％

(4)住宅140戶

(5)汽車110部、機車140部、自行車

3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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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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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下
四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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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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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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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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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上
四
至
七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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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上
八
至
二
十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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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上
二
十
一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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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築物之補償及安置、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所有權人建築物補償與安置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規定，

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

築物之殘餘價值。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

基準」之規定，有關補償單價及租金水準應由實施者於權利

變換階段委託鑑價機構查估後評定之，拆遷補償費以中信不

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查估結果，拆遷安置費用以650元/坪

/月計算，實際數據應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內容為準。

拆
遷
安
置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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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萬元)說 明

107,928.55 
建築規劃設計費、營建費用(以民國113年3月30日為評價
基準日進行物價調整)、空氣汙染防制費、公寓大廈管理基
金、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建築相關規費

工程費用
(RC)

共
同
負
擔

1,452.51 
綠建築、智慧建築、耐震設計相關委辦費及維護管理費、
開放空間維護管理費

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
後續管理維護計畫相關
經費及相關委辦費

3,523.93 

都市更新規劃費、不動產估價費(含估價師簽證費)、土地
鑑界費、鑽探費、鄰房鑑定費、更新前土地及建築物測量
費、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拆遷安置費、地籍整理費用、
審查費用、其他必要業務費

權利變換費用

4,663.04 自有資金(30%)、融資資金(70%)貸款利息

3,836.44 印花稅、營業稅等稅捐

28,729.30 
信託費用、人事行政管理費、銷售管理費用、風險管理費
用管理費用

5,623.50 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容積購入費用及委辦費容積移轉費用

155,757.26 共同負擔費用(萬元)

51.27%共同負擔比例

註：本表數值僅為預估，實際數值應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內容為準。

財
務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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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 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

權變公聽會
(113.07.30)

市府公展
公辦公聽會

作業時程：約 1~2個月

選屋時程：不得少於30日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聽證會

擬訂權變計畫研擬

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

申請分配選屋(113.07.22~08.30)

公開抽籤(113.09.06)

擬訂權變計畫書圖製作

擬訂權變計畫報核

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

擬定權變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

都市更新專案小組審議

土地相關權利協調處理都
市
更
新
事
業
及
權
利
變
換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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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利
變
換
法
令
依
據

▓都市新更條例第3條
權利變換：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人，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
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
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度，分配更新後土地、建築物或權利金。

▓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
實施權利變換時，…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
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
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
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
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
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
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
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
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
應繳納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
額價金。



26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規定，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
指定；無法共同指定時，由實施者指定㇐家，其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級主
管機關建議名單中，以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另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7條規定，實施者依本條例第50條第2項規定選任專業估價
者，應於擬具權利變換計畫舉辦公聽會前，依下列規定辦理：
㇐、選任地點應選擇更新單元範圍所在村（里）或鄰近地域之適當場所辦理選任。
二、選任之日期及地點，應於選任十日前通知權利變換範圍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三、選任時，應有公正第三人在場見證。
四、依各該主管機關之建議名單抽籤，選任正取二家，備取數家。

▓ 本案估價師選任作業通知於113年1月19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寄出，於
民國113年1月30日下午2時30分假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118號3樓（高昇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辦理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並依據112年12月15
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245021號函公告之113年度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辦理。

▓ 本次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抽籤結果如下：
正取1：70-中鼎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簡武池
正取2：32-信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蔡文哲
備取1：94-信彩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邱纓喬
備取2：90-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王澤仁
備取3：38-高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劉逸柏

權
利
變
換
估
價
師
選
任
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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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
分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專業
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本案委託「中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信彩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及「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
務所」三家專業估價者查估。

▓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
畫報核日前六個月內，本案評價基準日訂為民國113
年3月31日。

權
利
變
換
估
價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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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權利變換鑑價結果，以「中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更新前後權利
價值鑑價對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價值最高，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最高之應分
配權益，故採用其鑑價結果做為權利變換計算之依據。

三家估價師事務所權利變換估價結果比較

友宏信彩中信差異分析

1,700,000 1,700,000 1,750,000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更
新
前 946,220,000 946,220,000 974,050,000 土地總價(元)

------
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更
新
後

662,598 651,157 663,375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

價(元/坪)

2,300,455 2,275,000 2,347,273 車位平均單價(元/個)

3,029,336,134 2,978,596,175 3,037,742,860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三
家
鑑
價
結
果
及
選
定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估價說明

中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China Prudence Real Estate Appraisers Firm

China Prudence Real Estate Appraisers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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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更新單元為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鄰近捷運頂溪站。

更新單元位置

更新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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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土地面積：556.60坪(1,840 ㎡)

 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
 建蔽率：50%

 容積率：300%

 臨路情形：三面臨路
 臨路路寬：8M、4M、4M

 更新前建物型式：
加強磚造2F透天。

更新範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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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更新後規劃：
• 地上21層、地下5層之住宅大樓。

 產品類型：
• 住宅：2~21樓共140戶，約18~50坪。
• 車位：79個坡道平面車位、31個坡道

機械車位，共計110個。

 建坪面積：4,190坪(13,850.99m2)

 建物構造：RC造。
 特殊工法：綠建築銀級

智慧建築銀級
耐震設計

更新後建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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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估價流程說明

評估比準地價格，比較比準地與各宗土地個別條件差異，推算各筆土地合併前
價格，並計算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比例。

評估合併後之土地價格，並以合併前之價值比例拆算各筆土地之權利價值。

評估更新後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價格與總價，並計算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價值比例，以各土地所有權人間基地權利價值比例拆算其更新後可獲配權利價
值。

核算各土地所有權人與權利變換關係人之土地權利價值比例（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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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估價基準日：民國113年03月31日

 更新前估價條件：
1. 更新前各宗土地權利價值，在合併利用狀況下，以法定容積率之土地素地
價格為基礎，並加計專屬容積獎勵，再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第六號公報』規定以折減後容積率評估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本
案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如下表：

估價條件

其中專屬獎勵容積率為393.15㎡，其他共享獎勵容積為2,366.85㎡，不含專屬獎勵之
其他共享獎勵容積率為42.88%，專屬獎勵折減為393.15/(1+42.88%)=275.16㎡。

獎勵容積額度(%)獎勵容積額度(㎡)容積獎勵申請項目

7.12%393.15結構堪慮建築物專屬容積獎勵
5.85%322.75綠建築(銀級)

共享容積獎勵
5.85%322.75智慧建築(銀級)
9.74%537.92耐震設計
9.74%537.92時程
11.69%645.50建築基地及建築物規劃設計
50.00%2,760.00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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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2. 更新前各宗土地劃定，以「數筆土地上有建築物且為同㇐張建築執照或使用執
照」為劃分原則，將更新單元內土地進行坵塊分宗，劃分結果如下：

分宗原則含折減後專屬獎勵容積率(%)含折減後專屬容積(㎡)折減後專屬容積(㎡)基準容積(㎡)面積(㎡)地號宗地
--300.00%54.00-54.0018.00469-11

同㇐使照(55使字第460號)316.37%768.7839.78729.00243.00470、471、472、473、474、4752

--316.37%186.669.66177.0059.004833

--316.37%145.537.53138.0046.004844

--316.37%145.537.53138.0046.004855

--316.37%145.537.53138.0046.004866

--316.37%145.537.53138.0046.004877

--316.37%145.537.53138.0046.004888

--316.37%142.377.37135.0045.004899

--316.37%145.537.53138.0046.0049010

--316.37%142.377.37135.0045.0049111

--316.37%145.537.53138.0046.0049212

--300.00%189.00-189.0063.0049313

--300.00%234.00-234.0078.0049414

--316.37%237.2812.28225.0075.0049515

--316.37%155.028.02147.0049.0049616

--316.37%145.537.53138.0046.0049717

--316.37%142.377.37135.0045.0049818

--316.37%142.377.37135.0045.0049919

--316.37%142.377.37135.0045.0050020

--316.37%142.377.37135.0045.0050121

--316.37%142.377.37135.0045.0050222

--316.37%142.377.37135.0045.0050323

--316.37%142.377.37135.0045.0050424

--316.37%180.339.33171.0057.0050525

--316.37%155.028.02147.0049.0050626

--316.37%126.556.55120.0040.0050727

--316.37%126.556.55120.0040.0050828

--316.37%126.556.55120.0040.0050929

--316.37%126.556.55120.0040.0051030

--316.37%126.556.55120.0040.0051131

--316.37%126.556.55120.0040.0051232

--316.37%129.716.71123.0041.0051333

--316.37%142.377.37135.0045.0051434

--316.37%158.188.18150.0050.0051535

314.95%5795.16275.165520.001840.00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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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3. 更新前地價以合併後土地為比準地，並加計折減後專屬容積獎勵，評估比
準地之合理價格，再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差異，以比準地之土地價格推估
合併前各宗土地價值。

4. 更新前部分土地含現有巷道，文化路113巷21弄更新後廢止，故不作折減
，文化路113巷13弄更新後維持現況供通行不廢巷，469-1、471、472、
473、474、475地號考量土地含部分現有巷之因素折減評估之；另因宗地
編號2屬同㇐使照，故先以視為㇐宗地評估合併前宗地2總地價，再依各筆
土地條件差異二次拆算合併前地價。

5. 本案更新前合法建物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發布之四號
公報規定，住家用之建物耐用年數加強磚造為35年，勘估標的皆已超過建
物耐用年數。本次計算建物殘餘價值，以觀察法尚可使用年數為5年為前
提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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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更新後估價條件：
1. 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
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前後樓層別效用比
關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之。

2. 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分別選定10F-G戶為住宅比準戶
、地下三層坡道平面車位(250cmx550cm)為車位比準戶。

3. 更新後部份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另有規劃露台，並設有約定專
用。本次考量露台使用效益之前提下，評估該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
地應有部分之合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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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比準地說明
以合併後土地為比準地，並加計折減後專屬容積獎勵，評估比準地之合理價格。

住宅區使用分區

1,840.00㎡面積(㎡)

556.60坪面積(坪)

多邊形土地形狀

平坦土地地勢

8M、4M、4M臨路路寬

314.95%含折減專屬獎勵容積後容積率

1,750,000比準地單價(元/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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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更新後住宅比準戶【10F-G戶】
比準戶條件項目

10F樓層

住宅規劃用途

32.74坪面積(坪)

二面採光面

市街景觀景觀

3.3M樓高(M)

無其他

660,000建坪單價(元/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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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估價權值說明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更新後比準車位【B3F坡平車位-250x550】

比準車位條件項目

B3F樓層

250cmx550cm車位尺寸

坡道平面車位類型

2,700,000車位單價(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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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估價權值說明比準地及
比準戶條件估價條件估價流程更新範圍

基本資料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

數值項目

1,750,000整體更新單元土地權利單價(元/坪)
更新前

974,050,000整體更新單元土地權利總價(元)

663,375平均單價(元/坪)
住宅

更新後

2,779,542,860總權利價值(元)

2,347,273平均單價(元/部)
停車位

258,200,000總權利價值(元)

3,037,742,860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663,375二樓以上均價(元/坪)

估價權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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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5條
實施者為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應就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
係人之下列事項進行調查：

㇐、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之意願

二、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位置之意願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17條
◆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應依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辦理；未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
者，得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自行選擇。但同㇐
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實施者應訂定期限辦理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分配
位置之申請；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以公開抽籤方式
分配之。其期限不得少於30天。

權
利
變
換
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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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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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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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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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 第52條
◆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

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
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
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112年8月8日)

◆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條條第㇐項之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基準，本條例第五十㇐條第㇐項之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係指室內樓地板
面積三十㇐點㇐二平方公尺另加計附屬建物及共有部分(約14.32坪)乘以二樓
以上平均單價。所有權人權利變換應分配價值扣除共同負擔折價抵付後，其
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得列為不能參與分配者。

◆ 依前述規定計算其價值為9,496,905元，然本案目前規劃最小分配面積單元(4

樓C戶)之價值為11,093,660元，低於其規定標準，考量部分所有權人應分配
價值較小，為保障所有權人權益，故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E項)若達到
9,496,905元，則可參與選配。

◆ 本案因折價抵付致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而領取現金補償
之土地所有權人計有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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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選配通知已於113年7月19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寄出。

▓ 申請分配期間自113年7月22日起至113年8月30日止。請於113年8月30日下午5時前將「權利變換意願調查
表(附件1)」、「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附件2)」、「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附件3-無合併分配則免)」擲
還。為配合選屋作業，於申請分配期間於「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1段188號3樓、星期㇐至五，上午十點至下
午五點」均可受理選屋作業。

▓ 分配及選配原則

㇐. 全區單元住宅單元由所有權人自由選配，㇐戶單元以選配㇐席汽車停車位為原則，小坪數單元因車位依規
定折減，可免選配汽車停車位，小坪數單元面積參照土管要點規定以各分戶總樓地板面積小於66平方公尺
者為原則。

二. 考量後續財務執行之穩定性，避免因差額找補金額過大造成財務波動，故申請分配單元總價值以不超過更
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之110%為原則；申請分配單元總價值超過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之110%者，應以不
影響其他所有權人選配權益為限，不得涉及重複選配，並於選配期間與實施者協議繳納方式及期限。

三. 所有權人屬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者，應與其他所有權人合併應分配權利價值共同申請
選配；申請分配單元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得涉及重複選配，並於選配期間與實
施者協議繳納方式及期限。

四. 所有權人應於實施者訂定之選配期間內繳回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更新後合併分
配協議書(無合併分配則免)。

五. 實施者於選配期間屆滿後，依本原則第四點整理選配意願調查結果及下列規定辦理，以確保所有權人權
益。

六. 1.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不願參與分配或未於選配期間提出選配意願者，依相關法令
規定領取現金補償(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扣除土地增值稅、田賦、地價稅及房屋稅等法定清償後之金額)。

七. 2.如有同㇐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者(重複選配)或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已逾最小分配單元價值，未於選
配期間提出選配意願者之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開抽籤。

▓ 預定公開抽籤日為113年9月6日(星期五)下午3時，地點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368號2樓(永平市民活動中心)。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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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及申請分配通知函

█ 本通知函及相關選配附件於7月19日寄發
█ 截止選配日期為8月30日
█ 公開抽籤日為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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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 本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於113年7月19日

寄發
█ 截止選配日期為113年8月30日
█ 請於通知截止日期內將本調查表擲還(郵

寄或親送)

※請核對
1.所有權人姓名
2.土地及建物資料(以謄本資料填具)
※若有誤請直接修改，並於修改處加蓋所

有權人印章。

※請所有權人簽名並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日

期。

※欲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房屋，請勾選第
㇐項「願意參與權利變換」。

※不參與分配而欲領取補償金者，請勾選
第二項「不願意參與權利變換分配」。

※若有已繳回卻無勾選、未繳回本權利變
換意願調查表之情況，將視為「未表達
意願」。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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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 本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於113年7月19日

寄發
█ 截止選配日期為113年8月30日
█ 請於通知截止日期內將本調查表擲還(郵

寄或親送)

※請所有權人簽名並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日

期。

※請依選配原則，填寫申請分配單元。
房屋單元(填寫範例)：10F-C 。
車位單元(填寫範例)：B2-91。

※請勿填寫第㇐優先、第二優先等單元編
號，建議可先詢問實施者是否已有其他
所有權人後再填寫。

※若為空白，請填妥所有權人姓名。
※僅供謄本登載之所有權人選配。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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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 本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於113年7月19日寄

發
█ 截止選配日期為113年8月30日
█ 請於通知截止日期內將本調查表擲還(郵寄

或親送)

※請所有權人簽名並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日

期。

※請依選配原則，填寫申請分配單元。
房屋單元(填寫範例)：10F-C。
車位單元(填寫範例)：B2-91。

※請勿填寫第㇐優先、第二優先之單元編
號，建議可先詢問實施者是否已有其他
所有權人後再填寫。

※請協議書人自行協議權利範圍。

※請填妥合併分配之所有權人姓名。
※僅供謄本登載之所有權人選配。
※本表暫提供填寫三位之協議書，另有需

求者可向實施者索取。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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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應分配價值表
舉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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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及停車位位置編號面積及價值資料(A3)

權
利
變
換
意
願
調
查
及
申
請
分
配



51

▓建物及停車位位置編號圖(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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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抽
籤
方
式

█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辦理。
█ 針對申請分配期限內之申請分配結果，如有同㇐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者(重複選配)、

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已逾最小分配單元價值，未於選配期間提出選配意願者或申請分
配單元總價值超過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之110%但未與實施者完成協議繳納方式及期限
者等情形，辦理公開抽籤。

█ 若無上述之情事，則取消辦理公開抽籤。
█ 公開抽籤程序
1. 先由主席(實施者代表)請主持人(規劃公司代表)唱票公告申請分配期限內之意願調查與申

請分配結果，如有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不願參與分配或未於選配
期間提出選配意願者，依相關法令規定領取現金補償，並經見證人(律師)確認無誤後開
始進行公開抽籤。

2. 重複選配部分，請主持人先行詢問現場重複選配者是否有改選意願等相關意見；若經現
場協調，已無登記重複選配之情形，則無須辦理公開抽籤；如仍有重複選配之情形，則
以抽出之「姓名籤」為該重複選配單元之最終選配人。非為最終選配人(即尚未抽中者)
得在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權益之前提下，提出其他尚未被選配之房屋或汽車停車位之選
擇。

3. 針對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已逾最小分配單元價值，未於選配期間提出選配意願者或申
請分配單元總價值超過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之110%但未與實施者完成協議繳納方式及
期限者，於尚未被選配之房屋及汽車停車位單元，進行代為抽籤程序，抽出單元之實際
分配總價值以不超過該被抽籤人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之110%為原則。

4. 公開抽籤之結果，由主席及見證人確認後簽名並蓋章後，不得任意變更；如所有權人私
下自行協議交換選配單元，應在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權益前提下，得與實施者協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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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仁
愛
路
52
巷(
8
米)

為簡化更新後土地持有關係，擬於更新後將依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合併編定
為1筆土地，新編之正式地號依未來地政機關登記為準。

地
籍
整
理
計
畫

更新單元範圍 住宅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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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年118年115年114年113
年112年

進度序
號

9月8月7月6月5月4月3月2月1月12月11月10月9月8月7月6月5月4月3月2月1月12
月

11
月

10
月9月11月10月

事業計畫核定公告1

申請權利變換計畫報核2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3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造4

改良物殘餘價值補償5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6

土地補償發放作業7

地上物騰空拆除8

工程施工9

申請使用執照10

送水送電11

申請測量12

釐正圖冊13

接管14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15

產權登記及成立管委會16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17

更新成果備查18

註：上表為預定實施進度參考，實際進度需視整合及審查進度調整。

實
施
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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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相關會議均請相關權利人踴躍出席，俾使充分了解計畫內容並提供意
見。

二、本案都市更新相關諮詢
高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2)2920-7787(聯絡窗口 分機30 陳先生)
聯絡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1段188號3樓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2)8923-6788(聯絡窗口 分機214，賴先生)
聯絡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1號4樓之㇐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聯絡電話：(02)2950-6206
聯絡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1、2樓

三、本案計畫內容與最新動態網站
https://reurl.cc/YW6aGa

四、有關更新相關法令規定可參閱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法令專區
http://www.uro.ntpc.gov.tw

五、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都市更新入口網
https://twur.cpami.gov.tw/

專
案
諮
詢




